
加工贸易出口货物的退（免）税规定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2021_2022__E5_8A_A0_E

5_B7_A5_E8_B4_B8_E6_c27_31489.htm 加工贸易是我国对外贸

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工贸易分为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

（来件装配），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分别按财务核算方式、

海关监管程序和税收征管办法的不同确定。 一、进料加工复

出口货物的退（免）税规定 （一）进料加工复出口贸易的概

念 进料加工是指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为了加工出口货物

而用外汇从国外进口原料、材料、辅料、元器件、配套件、

零部件和包装材料（以下称进口料件），经加工生产成货物

收回后复出口的一种出口贸易方式。 对进料加工复出口业务

，分别采用不同的税收政策。 1、对特准设立的保税工厂，

其进料时予以保税，加工后对实际出口部分予以免税，内销

部分（不出口部分）予以征税。 2、对签有进口料件和出口

成品对口合同（包括不同客户的对口联号合同）的进料加工

，经批准可对其进口料件予以保税，加工后实际出口部分予

以免税。 3、对不具备上述条件的经营进料加工的单位或加

工生产企业，其进口料件可根据《进料加工进口料件征免税

比例表》的规定，分别按百分之八十五或百分之九十五作为

出口部分免税，百分之十五或百分之五作为不能出口部分照

章征税，可按实际出口情况向海关申请补税或退税。 （二）

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退（免）税的规定 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

的退税就复出口货物的退税环节看，退税的办法与一般贸易

出口货物退税办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由于进料加工复出口

货物在料件的进口环节存在着不同的减免税，因此，同属采



用作价加工方式使用的进口料件加工生产的货物，对已实行

减免税的进口料件必须实行进项扣税，使复出口货物的退税

款与国内实际征收的税款保持一致，因此，在计算复出口货

物退税时，如按增值税、消费税适用退税率（税额）计算退

税，而不考虑进口料件实际上并未全额征税的因素，将会出

现把进口料件在进口环节已减免的税款也退给企业，造成多

退税的现象。为了加强对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退（免）税的

管理，对不同形式的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分别按不同的办法

处理。下面就不同的企业类型作一介绍。 1、外贸企业进料

加工出口退税的规定 （1）进口料件采取作价销售方式 在进

料加工贸易方式下，外贸企业将减税或免税进口的原材料、

零部件转售给其他企业加工生产出口货物时，应按销售给生

产加工企业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金额，填具《进料加

工贸易申请表》，报经主管其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同意，征

税机关对销售料件应交的增值税不计征入库，而由主管退税

的税务机关在出口企业办理出口退税时在当期应退税额中抵

扣。 （2）进口料件采取委托加工方式 外贸企业采取委托加

工方式收回出口货物的退税，按购进国内原辅材料增值税专

用发票上注明的进项金额，依原辅材料适用的退税率计算原

辅材料的应退税额，支付的加工费，凭受托方开具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加工费金额，依复出口货物的退税率计算

加工费的应退税额，对进口料件实征的进口环节增值税，凭

海关完税凭证，计算调整进口料件的应退税额。 2、生产企

业（包括新外商投资企业和实行退税的老外商投资企业）进

料加工出口退税的规定。 （1）1995年7月1日前，自营生产企

业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基本上实行不征不退的政策，即进料



加工复出口货物按出口货物国内购进货物所支付的进项税额

退税（先征后退办法），或在内销货物应纳税款中抵扣，如

进口料件免税，进项税额为零，退税额为零。 （2）1995年7

月1日降低出口货物退税率后，生产企业以“进料加工”贸易

方式进口料件加工复出口的，对其进口料件应先根据海关核

准的《进料加工登记手册》填具“进料加工贸易申请表”，

报经主管其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同意盖章后，再将此申请表

送主管其征税的税务机关，并准许其在计征加工成品的增值

税时，这部分进口料件按规定的征税率计算税款予以抵扣。

货物出口后，比照一般出口货物实行退（免）税，主管退税

的税务机关在计算其退税或抵免税额时，应对这部分进口料

件按规定的退税税率计算税额并予以扣减，具体计算方法有

“先征后退”和“免、抵、退” 税两种方法。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